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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6         证券简称：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2-115 

债券代码：123057         债券简称：美联转债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9月 6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其控股子公司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芯”）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反担保的前提下，

为安徽美芯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追加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2年 9月 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为其

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4）。 

鉴于此，安徽美芯其他股东黄坤煜、张朝益、段文勇、易东生和曾振南拟为

公司向安徽美芯追加提供的上述担保按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向公司

提供同比例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前述担保的最高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与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的乘积金额。如后期因增资等原因导致上

述人员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变化，则其提供的上述反担保最高额将进行

相应调整。 

经友好协商，上述各方就前述反担保事项于 2022 年 9 月 6 日签署了《最高

额反担保合同》。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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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坤煜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黄伟汕先生之子；张朝益系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易东生和段文勇为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曾振南为

公司现任副总裁，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黄坤煜、张朝益、易

东生、段文勇和曾振南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上述关联自然人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2022年 9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伟汕、

易东生和段文勇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黄坤煜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5081996********，广东省汕

头市金平区。 

关联关系说明：黄坤煜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黄伟汕先

生之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黄坤煜先生系公

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黄坤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2、张朝益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4405241977********，住址：广

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关联关系说明：张朝益先生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张朝益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2 年 8

月 31日，张朝益先生持有公司 41,819,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97%。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3、易东生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1261968********，住址：四

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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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说明：易东生先生系公司董事、总裁和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易东生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2

年 8月 31日，易东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4、段文勇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6251969********，住址：广

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关联关系说明：段文勇先生系公司董事、副总裁和董事会秘书，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段文勇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段文勇先生持有公司 2,848,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5、曾振南先生，中国国籍（香港居民），证件号码：G633****，住址：广东

省汕头市金平区。 

关联关系说明：曾振南先生系公司副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曾振南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

曾振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被反担保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方：黄坤煜、张朝益、易东生、段文勇、曾振南 

3、反担保措施：反担保方拟为公司向安徽美芯追加提供的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亿元的授信担保按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向公司提供同比例反担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前述担保的最高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与其各自持有

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的乘积金额。如后期因增资等原因导致上述人员各自持有的

安徽美芯股权比例变化，则其提供的上述反担保最高额将进行相应调整。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证人”） 

住所：汕头市美联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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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黄伟汕 

乙方（以下简称“反担保人”）：  

乙方一：黄坤煜（身份证号码：4405081996********） 

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石******** 

乙方二：张朝益（身份证号码：4405241977********） 

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乙方三：段文勇（身份证号码：5106251969********） 

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乙方四：易东生（身份证号码：5101261968********） 

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乙方五：曾振南（身份证号码：G6********） 

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丙方：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建陵路与翠湖四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黄伟汕 

鉴于： 

1、保证人拟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

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拟在其控股子

公司安徽美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芯”）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

供同比例反担保的前提下，为安徽美芯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追加提供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事项经保证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尚需提交保证人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该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自保证人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2、反担保人拟为债务人在保证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相关合同中，保证人因前述追加担保事

宜承担的担保责任，按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向保证人提供同比例反担

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一条  反担保的范围 

1.1  对于债务人在保证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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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期间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相关合同中，保证人因前述追加担保事宜承

担的担保责任，反担保人同意按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向保证人提供同

比例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前述担保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与其

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的乘积金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 

1.2  如债务人未能履行其在第 1.1条约定期间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相关合

同项下的全部义务，保证人因此承担保证责任的，则反担保人向保证人足额偿付

其各自承担的保证责任，前述保证责任包括保证人为实现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而支

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拍卖

费、公告费等。 

第二条  反担保保证的方式 

2.1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具有独立性及完整性，不受其他担保合同效力的影

响。 

2.2  本合同的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反担保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反担保期间为保证人因债务人未履行第 1.1 条约定的债务而向

金融机构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两年。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其他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和要求，

有利于降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黄坤煜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4,439 万元。上述金额系黄坤煜先生于 2022 年 3 月为公司向安徽美

芯提供的前次授信担保而向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最高额。 

除以上事项及各关联人因任职在公司领取薪酬外，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各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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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和要求，

有利于降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董事会在审议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黄坤煜、张朝益、段文勇、易东生和曾振南为公司向安徽美

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芯”）追加提供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

元的授信担保按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反担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前述担保的最高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与其各自持有的安徽美芯股

权比例的乘积金额。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林证券认为：  

关于本次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已对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华林证券对公司本次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提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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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最高额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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